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寺杜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人曰 

环办宣教〔2017J 92 号 

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环保设施和 

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名单和印发 

《环境监测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等 

四类设施工作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各省、自治区住房城

乡建设厅，海南省水务厅，直辖市城市管理委（市容园林委、绿

化市容委、市政委、水务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

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精神，落实 

《关于推进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指导

意见》（环宣教 〔2017D 62 号）要求，环境保护部会同住房城乡

建设部组织各地确定了第一批向公众开放设施单位名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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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制定了 《环境监测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 《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见附件 2-5) 

等四类设施工作指南。 

现予以公布和印发，请参照执行，并做好组织实施和宣传

工作。 

附件：1．第一批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 

众开放名单 

2．环境监测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 

3．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 

4．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 

5．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 

工作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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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批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名单 

省份 设施种类 设施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北京市 

监测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陈 晨 010-684 13195 

污水 北京排水集团槐房再生水厂 周 顽 010-88 388 709 

垃圾 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 王小文 010-65419778 

垃圾 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于凡淇 舰 0-6 08 0226 0 

危废z电子废物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巴雅尔 010-8 08 2 9 7 02 

天津市 

监测 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 张丽红 022-87671696 

污水 津沽污水处理厂 赵 令 02 2-8 79267 13 

垃圾 青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崔 凯 02 2-5 8 2 3 6 33 0 

危废／电子废物 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张世亮 02 2-6 3365 886 

河北省 
监测 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 靳睿杰 0311-8925 3300 

监测 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 张 良 0311-8910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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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设施种类 设施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河北省 
污水 石家庄市桥西污水处理厂 石永增 0311-852 357 10 

垃圾 石家庄市中节能垃圾焚烧发电厂 赵惠玲 0311-854 68 358 

山西省 

监测 山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牛建军 035 1-68 16819 

污水 太原城南污水处理厂 王丽娟 035 1-5220 366 

垃圾 太原市同舟能源有限公司 刘 忠 035 1-72 17 366 

内蒙古 

自治区 

监测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王建国 0471-4632102 

监测 呼和浩特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韩冬青 0471-3287 006 

污水 呼和浩特市辛辛板污水处理厂 庞 敏 047 1-5900 089 

辽宁省 

监测 辽宁省环境监测实验中心 李 博 024-62780327 

监测 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荆明笑 024-239 35 085 

污水 沈阳南部污水处理厂 孟宪阳 024- 89 46 6599 转 8218 

垃圾 沈阳老虎冲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连丹阳 024-2 38 00 34 3 

危废／电子废物 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沈阳）中心 崔 勇 024 -2452 0878 

吉林省 

监测 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环境空气质量预警预报中心 杨成江 叫31-8791167 6 

监测 长春市环境监测站 苏红时 04 31-85 3 34 055 

污水 长春市东南污水处理厂 李伟明 叫31-844 3569 0 

垃圾 辽源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章新建 叫3 7-55 2 2 8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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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设施种类 设施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黑龙江省 

监测 黑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李经纬 045 1-5 39 158 08 

污水 龙江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 龙 0451-86036638 

垃圾 哈尔滨市双琦环保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卞振芳 045 1-55 1755 96 转 2707 

上海市 

监测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李 嵘 02 1-24011801 

污水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天山污水处理厂 曹 隽 02 1-629 08111 

垃圾 上海天马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高含芳 02 1-5 765 1122 转 8015 

江苏省 

监测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谢 飞 02 5-8 6 5 7 5 2 0 0 

监测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王丽媛 02 5-8 33 36 89 0 

污水 南京铁北污水处理厂 钟起静 025-85873951 转 8029 

垃圾 光大环保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沈 锋 02 5-8 7 19 39 39 

危废／电子废物 南京凯燕电子有限公司 肖 莉 02 5-8 10365 02 

浙江省 

监测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周柯锦 057 1-8 9 9 75 3 05 

监测 杭州市余杭区环境监测站 曹国海 057 1-86222 34 9 

污水 杭州七格污水处理厂（三期） 严国奇 0571-86736812 

垃圾 杭州市第二垃圾填埋场 鲁 俊 057 1-8 8 12 3277 

危废／电子废物 浙江绿保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陈光辉 057 6-84 168681 

安徽省 监测 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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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设施种类 设施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安徽省 

污水 合肥王小郑污水处理厂 张 雯 055 1-6465 3 007 

垃圾 合肥龙泉山垃圾处理厂 鲁 进 055 1-67 34 39 08 

危废／电子废物 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井 伟 055 1-667 05 020 

福建省 

监测 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大气超级监测站 郭 伟 059 1-8 72 4 9 18 3 

监测 福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核应急指挥部 刘 华 059 1-817 29 065 

监测 福州市五四北（中医学院内）大气自动监测站 郭 伟 059 1-87 2 4 9 工 83 

监测 福州原磨水质自动监测站 郭 伟 059 1-8724 918 3 

污水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洋里污水处理中心 张莉敏 0591-63169561 

垃圾 福州市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场 郑世忠 059 1-8795 15 04 

江西省 

监测 江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肖南娇 0791-86 86 67 79 

监测 南昌航空工业大学前湖校区海军楼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武云霞 079 1-86 356 057 

污水 江西省南昌市瑶湖污水处理厂 胡 哗 079 1-8825 1132 

垃圾 南昌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南昌泉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安 鑫 0791-85611987 

危废／电子废物 江西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废弃家用电器处理设施 杨红艳 0791-82 22 8 3 15 

山东省 

监测 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 刘 玉 05 3 1-6 622 685 5 

污水 光大水务（济南）有限公司 陈文娟 05 31-8599 3766 

垃圾 光大环保能源（济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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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设施种类 设施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河南省 

监测 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 王兴国 0371-66309316 

污水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五龙口水务分公司 尹向阳 0371-55326614 

污水 郑州市南三环污水处理厂 吴江伟 037 1-55 3266 35 

垃圾 荣阳垃圾焚烧发电厂 薛芳礼 0371-67182059 

危废／电子废物 中再生洛阳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徐 峰 037 9-6 7 07 3566 

湖北省 

监测 湖北省大气复合污染物自动监控预警中心 郝中豫 02 7-8 76 35295 

污水 武汉市汉西污水处理厂 汪续林 02 7-6 5 5 966 15 

垃圾 
武汉市青山区星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武汉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孙利芹 02 7-86 38885 1 转 805 

危废／电子废物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申 欣 02 7-8 6989999 

湖南省 

监测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魏 茶 07 31-82 592 0 08 

污水 湖南先导洋湖再生水有限公司 姚 泉 073 1-85 99 62 08 

垃圾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杨 勇 07 31-82 24 4 18 8 

危废／电子废物 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 能 07 3 1-82 79 1022 

广东省 

监测 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 柴子为 02 0-2 8 36 86 09 

监测 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 潘三军 02 0-8 319 377 3 

污水 广州市京溪污水处理厂 邹嘉乐 020-8162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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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设施种类 设施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广东省 垃圾 广州市第一资源热力电厂 李 晓 020-36150188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监测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杨海菊 077 1-5 30 348 5 

污水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垠东污水处理厂 丘 梅 077 1-55 1772 7 

垃圾 南宁市三峰能源有限公司 韦永生 077 1-349 0568 

危废／电子废物 广西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处显中心 周 晓 077 1-55 07 2 92 

海南省 

监测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唐文雄 089 8-6 67 112 4 1 

监测 海口市政府第二办公区空气自动监测子站 周小鹏 089 8-6595 85 00 

污水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白沙门污水处理厂（一期） 黄 建 0898-6626465 1 

垃圾 海口市颜春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张传贤 089 8-6 8 5 2 2 6 08 

重庆市 

监测 重庆市空气质量市控监测站回兴站 李 灵 023-8852125 1 

污水 重庆鸡冠石污水处理厂 刘石虎 02 3-6 295 132 工 

垃圾 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陈柯宇 02 3-664 38 741 

危废／电子废物 重庆天志环保有限公司 张继平 02 3-8139 22 37 

危废／电子废物 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刘 超 02 3-433 35 38 0 

四川省 

监测 黎明村水质自动监测站 邓国海 02 8-6 2 328 59 3 

监测 四川省区域空气质量综合监测站 张 巍 02 8-6 15 02 629 

污水 成都市第四污水处理厂 冯 佳 02 8-8 4 3 7 6 2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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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设施种类 设施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四川省 

垃圾 成都祥福环保发电厂 苏志刚 02 8-8 365 39 07 

垃圾 成都九江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刘志宏 028-61910274 

危废／电子废物 什郊大爱感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温国鸿 08 38-85 2 0158 

贵州省 

监测 贵州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实验室 杨 民 085 1-85 578 5 82 

污水 贵阳市水环境科普馆（青山再生水厂） 李海燕 085 1-868 7 8281 

垃圾 贵阳市高雁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余竿晓 085工一88641034 

危废／电子废物 贵州省危险废物暨贵阳市医疗废物处理处置中心 邓隽炜 0851-86401001 

云南省 

监测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秦 蕊 087 1-64 14 1994 

污水 昆明滨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八水质净化厂 吴俊文 087 1-64 332478 

垃圾 昆明三峰再生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空港垃圾焚烧发电厂 何 琦 087 1-6852 832 9 

西藏 

自治区 

监测 西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梅 朵 089 1-65 9892 7 

污水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污水处理厂 张 勇 089 1-6229 52 7 

陕西省 

监测 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任 越 029-85429112 

污水 经开区草滩污水处理厂 刘晓东 02 9-8 6 78 7 4 2 9 

垃圾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 魏 峰 02 9-88 8 2 5 356 

危废／电子废物 陕西安信显像管循环处理应用有限公司 杜晓安 02 9-3 5 9 7 2 365 

甘肃省 监测 甘肃省环境监测站 包新荣 09 3 1-8682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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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设施种类 设施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甘肃省 危废／电子废物 甘肃环保华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邵兴华 093 1-8 10 0771 

青海省 

监测 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李宏奇 09 71-8145 151 

污水 西宁市第四污水处理厂 李光荣 097 1-42965 05 

垃圾 西宁市尹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 范明阳 097 1-8175 429 

危废／电子废物 青海云海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张 宁 097 1-7177 187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监测 宁夏环境监测中心站 郎永设 0951-8688 642 

污水 银川市第三污水处理厂 陈 强 095 1-3815 5 08 

垃圾 宁夏中科国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李 军 095 3-39 62 07 6 

危废／电子废物 宁夏亿能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开发有限公司 朱爱峰 095 1-45 17 52 5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监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李 媛 099 1-384 5 324 

监测 乌鲁木齐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张克潭 的9 1-30910 36 

监测 乌鲁木齐市机动车排污监督管理办公室（监控大厅） 宋向阳 099 1-377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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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境监测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 

（试行） 

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12 月 



目录 

前言 	  1 

1 适用范围 	 2 

2 总体要求 	  2 

2. 1 开放种类 	  2 

2. 2 开放内容 	  2 

2. 3 开放基本条件 	  3 

2. 4 开放形式 	  3 

2. 5 开放工作程序 	 4 

3 具体要求 	  6 

3. 1 开放计划 	  6 

3. 2 活动准备 	  6 

3. 3 活动实施 	  8 

3. 4 总结反馈 	  9 

3. 5 保密要求 	  9 

3. 6 异常情况处理 	  10 

4 设施开放的管理 	  10 



前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环保

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指导环境监测设施向公

众开放工作，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环境监测设施向公众开放的种类、内容、形式、具 

体要求和管理等内容。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组织制订。 

本指南主要牵头编制单位：大连市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环境监测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 

1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环境监测设施向公众开放的种类、内容、形式、具

体要求和管理等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环境监测（检测）单位向公众开放监测设施的工作

指导。 

2 总体要求 

2.1 开放种类 

可对公众开放的环境监测设施包括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子站、大气

监测超级站、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噪声自动监测站、环境监测点位（断

面）、实验室、监测车等。如果条件允许，机动车检测设施和辐射监

测设施等也可以纳入开放范围。 

2.2 开放内容 

开放的内容包括监测点位概况、现场和实验室监测方法、仪器（设

备）原理、监测过程、数据信息处理和质量保证、标准的限值和数据

评价方法、按规定需进行公开的环境质量信息内容和查询方式等。 

针对不同的公众群体，可以选择不同的开放内容。 

开放内容应根据环境管理和监测技术进步的情况不断更新。 



2.3 开放基本条件 

2.3.1 监测（检测）单位应具备本指南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设施种类， 

且设施运行正常。 

2.3.2 监测（检测）单位应具备保障参观者安全的相关设施，确保参

观过程的安全，并对参观者进行安全教育。 

2.3.3 监测（检测）单位应配备设施开放的宣传材料；应有规划合理

的参观路线及路线标识或指引；应具备对参观者进行展示的显示设备

等设施；可配备与参观者交流互动的会议室。 

2.3.4 监测（检测）单位应有专（兼）职的讲解员，讲解员应经过本

单位培训并通过考核，开放单位可建立讲解员定期培训机制。 

2.4 开放形式 

2.4.1 设施场所的开放 

例行开放以参观讲解为主，监测（检测）单位可以采取现场观摩、 

对话交流、政策咨询、知识讲座、座谈会议等形式开展环境监测设施

开放活动，可以开发图书资料、影像、公益广告、模型、展板、沙盘、 

概况图、仪器设备运行流程图、动漫等产品向公众普及环保知识。 

对于不同群体应设计不同的讲解内容和展示形式，如对中小学

生，讲解内容应生动形象、浅显易懂，可以采取动漫资料或影像等活

泼形式进行展示；对于专业人群，讲解内容应科学严谨、规范专业， 

可以采用技术讲座的形式；对于环境影响的相关方，讲解内容应深入

浅出，科普为主，可以采用座谈会的形式，答疑解惑。 



监测（检测）单位还可以集体组织的形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媒体代表、学生、企业员工等社会各界

人士参与开放活动。 

2.4.2 其他开放形式 

监测（检测）单位应不断创新开放形式，利用媒体、网站、微信、 

微博等平台主动向社会进行信息公开和设施开放，还可以采用进社

区、进广场、进校园等形式，主动宣传和普及环保知识，公开环境质

量信息，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 

2.5 开放工作程序 

环境监测设施向公众开放的工作程序分为活动准备、活动实施和

总结反馈三个阶段，详见图 10 



一
  
开
放
设
施
准
各
 

丁
员
组
织和
培训
一
 

活
动
准
备
 

总
结
反
馈
 

活
动
实
施
 

丁
馈
调
查
 

一
  
宣
传
动

员
 

一
  
宣
传
品
准
备
 

生
安
全
防

护
措
施
准
备
 

制定开放计划 

吝
 

制定实施方案 

报
名
 

开
放
实
施
 

,
 

发布报名信息 

甚
 

审核报名信息 

’
备
 公布参观名单 

击
本
奋
 

登记来访信息 

备
 

安全教育 

杏
 

开放参观 

丢
 

提问交流 

；

情
跟
踪
 

总
结
评
估
 

开放流程图 即
 



3 具体要求 

3.1 开放计划 

3.1.1 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监测（检测）单位应制定年度设施

开放计划并报送上级环保部门审核，每两个月应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开

放活动。有条件的监测（检测）单位可以适当增加开放频次，并区分

常规类、专题类等开放类别。 

3.1.2 计划中应包含：确定开放具体时间，包括报名信息发布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正式参观时间等；确定开放内容，包括开放设施名称、 

数量、简介、功能、作用等；确定接待规格，包括接待范围、接待能

力、接待频次、接待参观时长等；拟定接待计划，包括讲解及摄影摄

像人员分工、场地布置、参观路线、便民设施等；拟定前期宣传计划： 

监测（检测）单位可利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渠道进行宣传，也

可由政府环保部门、社会团体等机构牵头联系媒体进行开放活动宣

传；拟定应急计划，如预约参观人数较多时应适当增加开放次数，制

定突发事件安全应急预案等。 

3.2 活动准备 

监测（检测）单位需完成以下准备工作：人员组织和培训、开放

设施准备、安全防护措施准备、宜传品准备和宣传动员。 

3.2.1 人员组织和培训 

根据接待计划确定讲解员、引导员、摄影摄像人员数量，监测（检

测）单位应对讲解员、引导员和摄影摄像人员进行培训和现场演练， 



讲解员需经本单位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3.2.2 开放设施准备 

开放的环境监测设施要确保运转正常，并且排除运行中可能出现

的安全隐患，环境监测设施监测的数据应真实准确。 

3.2.3 安全防护措施准备 

监测（检测）单位应做好现场防护措施，保证参观者在活动中的

安全。开放的监测设施现场应设置安全警示、危险源标识、安全出口、 

安全警戒带等。监测（检测）单位应在危险区域加装防护栏，采用地

面引导线指示参观者在安全区域活动。监测（检测）单位还需根据实

际情况准备安全帽、防护服和救生衣等安全防护用具。 

3.2.4 宣传品准备 

监测（检测）单位应制作系列宣传品：制作宣传手册适当配发给

参观者；录制宣传视频，现场播放或通过政府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

推送；制作仪器设备、点位布设模型，在展示厅向公众展示；充分利

用监测（检测）单位己有的宣传设备，如大屏幕等，播放宣传影像。 

3.2.5 宣传动员 

各地环保部门要提前做好宣传动员，利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 

提前公布开放时间、地点、内容、报名方式、行程路线等信息。在电

视、广播、报刊、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和渠道宣传报道公众开放

工作情况。发挥环保志愿者的积极性，对环保公众开放工作进行宣传

动员。鼓励参观者通过自媒体发表参观体验和感受，扩大环保公众开

放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公众参与。 



3.3 活动实施 

3.3.1 报名 

环境监测设施的开放一般采取报名预约的方式。公众开放活动

前，监测（检测）单位应组织好报名工作，应至少提前一周在网站、 

媒体等信息平台上公布活动时间、内容、地点、参观路线、参观要求

以及报名方式、报名开始和截止时间、可接待的人数、报名需填写的

信息等内容。 

监测（检测）单位应要求个人或团体在预约时如实填写来访人员

信息表，同时对来访人员信息进行审核，对于提供资料不全或资料虚

假的人员，开放单位可以拒绝其参观申请。 

监测（检测）单位根据审核情况及自身接待能力确定最终的参观

名单，并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上公布。对于通过信息审核的人员， 

监测（检测）单位应将开放日程安排通过微信、短信或电话进行告知。 

3.3.2 开放实施 

公众来访当日，监测（检测）单位应填写来访信息登记表，用于

记录公众来访信息。 

参观前，监测（检测）单位应对来访者进行安全教育，必要时签

订安全承诺书，明确安全责任。明确来访者参观过程中应遵守的规则， 

不可妨碍设施正常运行。 

组织参观时，监测（检测）单位应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参观的组织

引导，如发放参观证、安全检查、指引、维持秩序、保证安全等，发

放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如安全帽、防护服、救生衣等。 



现场参观结束后应设立提问交流环节，为参观者现场答疑解惑。 

3.4 总结反馈 

3.4.1 反馈调查 

监测（检测）单位应采取问卷、微信留言、邮件等形式进行开放

活动效果反馈，虚心接受社会公众的意见，不断改进与提高，使环境

监测设施开放活动得以持续有效地开展。 

3.4.2 总结评估 

监测（检测）单位应对公众开放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评估，提炼经

验，查找问题，整理保存相关材料，将开放活动照片及总结报送上级

环保部门。 

3.4.3 舆情跟踪 

在开放活动之后，监测（检测）单位应积极关注公众对开放活动

的反应，主动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3.5 保密要求 

3.5.1 当涉及商业机密或自主产权信息时，开放单位可以设置屏障遮

挡，用示意图、原理图等形式代替，并说明情况；不宜拍照、录像的

部分，需设立标识并说明情况。 

3.5.2 当媒体或非营利组织参观时，开放单位应进行告知，其发布信

息时应以开放单位确认的信息、数据为准，不得泄露开放单位涉及商

业机密或自主产权的信息。 



3.6 异常情况处理 

3.6.1 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或信息显示错误时，应在故障仪器（设

备）旁设立明显标识，提示仪器故障或信息错误。 

3.6.2 开放活动中，如遇监测数据超标情况，应主动解释超标原因及

应对措施。 

3.6.3 因行程安排冲突，监测（检测）单位应提前规划，采取错峰、 

错时等方式，妥善解决问题，尽量不要取消既定的计划安排。如遇突

发情况不具备开放条件时，监测（检测）单位应及时向公众说明情况， 

并公布下次预计可开放的时间。 

3.6.4 开放时如遇到紧急情况，监测（检测）单位应按照单位应急预

案立即组织参观者安全撤离，及时向公众公开情况说明及解决措施。 

参观中如果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启动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保证参

观者的人身安全。事后进行事故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 

3.6.5 监测（检测）单位应向公众明确，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需要在监

护人的陪同下参观。 

3.6.6 监测（检测）单位应有舆情应对预案，妥善应对设施公开过程

中产生的不利舆情。 

3.6.7 如有公众在参观过程中提出额外的参观要求，监测（检测）单

位应在能够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组织公众参观。 

4 设施开放的管理 

4.1 环境保护部门应加强对环境监测设施公开的管理，明确监测（检 

立0 



测）单位向公众公开的主体责任。加强对监测（检测）单位的检查和

考核，建立“国家一省一市”三级环境监测设施分级制度，并将情况

向社会公开。 

4.2 环境保护部门应搭建社会公众、志愿者和监测（检测）单位交流

沟通的平台，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观环境监测设施，鼓励社会公众、 

志愿者参与环境监测设施公开的义务讲解和其他工作。 

4.3 监测（检测）单位应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监测设施的公开工

作，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参观制度及管理规定。 

4.4 监测（检测）单位应在每年做预算时，提前预留相应预算，确保

开放活动能够扎实、长期开放。 

4.5 对于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的开放，监测（检测）单位应积极协

调组织运行维护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的企业按照制定好的公开计

划开放，并指导和监督运维企业做好现场开放日的讲解、路线设计等

工作，定期就监测点位开放工作对运维单位进行培训。 

4.6 监测（检测）单位应对开放的环境监测设施和场所进行定期巡查， 

发现设施存在故障或隐患的，应及时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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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胃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环保

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指导城市污水处理设施

向公众开放工作，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种类、内容、形式、 

具体要求和管理等内容。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组织制订。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大连市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光大水务大连 

公司。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解释。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种类、内容、形式、 

具体要求和管理等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具备一定条件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在不影响正常生

产运行的前提下，安全向公众开放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工作指导。 

2 总体要求 

2.1 开放种类 

可对公众开放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污水处理工艺段、中控平

台、在线监控设施。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开放污泥处理工艺段、化验室

和臭气处理等设施。 

2.2 开放内容 

开放的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污水特点、出水水质标准、污水处理

工艺、各类处理设施的工作原理及作用、中控平台、在线监控设施、 

污泥处理原理及工艺、化验室及水质监测方法、臭气处理原理及工艺

等。 

在确保单位自有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公众群体，可以

选择不同的开放内容。 

开放内容可根据管理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不断更新。 



2.3 开放基本条件 

2.3.1 开放单位应具备本指南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设施种类，且设施运 

行正常。 

2.3.2 开放单位应具备保障参观者安全的相关设施，确保参观过程的 

安全，并对参观者进行安全教育。 

2.3.3 开放单位应配备设施开放的宣传材料；应有规划合理的参观路

线及路线标识或指引；应具备对参观者进行展示的显示设备等设施； 

可配备与参观者交流互动的会议室。 

2.3.4 开放单位应有专（兼）职的讲解员，讲解员应经过本单位培训

并通过考核，开放单位可建立讲解员定期培训机制。 

2.3.5 开放单位组织一次对外开放活动，原则报名人数应不少于 10 

人，如报名人数小于 10 人，可适当调整开放计划，并向报名人员做 

好解释工作。 

2.4 开放形式 

2.4.1 设施场所的开放 

例行开放以参观讲解为主，开放单位可以采取现场观摩、对话交

流、政策咨询、知识讲座、座谈会议等形式开展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开

放活动，可以开发图书资料、影像、公益广告、模型、展板、沙盘、 

概况图、仪器设备运行流程图、动漫等产品向公众普及环保知识。 

对于不同群体应设计不同的讲解内容和展示形式，如对中小学

生，讲解内容应生动形象、浅显易懂，可以采取动漫资料或影像等活 



泼形式进行展示；对于专业人群，讲解内容应科学严谨、规范专业， 

可以采用技术讲座的形式；对于环境影响的相关方，讲解内容应深入

浅出，科普为主，可以采用座谈会的形式，答疑解惑。 

开放单位还可以集体组织的形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

家学者、社会组织、媒体代表、学生、企业员工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

开放活动。 

2.4.2 其他开放形式 

开放单位应不断创新开放形式，利用媒体、网站、微信、微博等

平台主动向社会进行信息公开和设施开放，还可以采用进社区、进广

场、进校园等形式，主动宣传和普及环保知识，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

意识。 

2.5 开放工作程序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工作程序分为活动准备、活动实

施和总结反馈三个阶段，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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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要求 

3.1 开放计划 

3.1.1 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开放单位应制定年度设施开放计划， 

报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并抄送环保部门。有条件的开放单

位可以适当调整增加开放的频次，并区分常规类、专题类等开放类别。 

3.1.2 开放计划中可包含；确定开放具体时间，包括报名信息发布时

间、报名截止时间、正式参观时间等；确定开放内容，包括开放设施

名称、数量、简介、功能、作用等；确定接待规格，包括接待范围、 

接待能力、接待频次、接待参观时长等；拟定接待计划，包括讲解及

引导、场地布置、参观路线、便民设施等；拟定前期宣传计划，监测 

（检测）单位可利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渠道进行宣传，也可由

政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部门、环保部门、社会团体等机构牵头联系

媒体进行开放活动宣传；拟定应急计划，如预约参观人数较多时应适

当增加开放次数，制定突发事件安全应急预案等。 

3.2 活动准备 

开放单位需完成以下准备工作：人员组织和培训、开放设施准备、 

安全防护措施准备、宣传品准备和宣传动员。 

3.2.1 人员组织和培训 

根据接待计划确定讲解员、引导员等有关人员数量，开放单位应

对讲解员、引导员等人员进行培训和现场演练，讲解员需经本单位考

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3.2.2 开放设施准备 

开放的污水处理设施要确保运转正常，并且排除运行中可能出现

的安全隐患，生产运行数据应真实准确。 

3.2.3 安全防护措施准备 

开放单位应做好现场防护措施，保证参观者在活动中的安全。开

放的污水处理设施现场应设置安全警示、危险源标识、安全出口、安

全警戒带等。开放单位应在危险区域加装防护栏，采用地面引导线指

示参观者在安全区域活动。开放单位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准备安全帽、 

防护服和救生衣等安全防护用具。 

3.2.4 宣传品准备 

开放单位可制作系列宣传品：制作宣传手册适当配发给参观人

员；录制宣传视频，现场播放或通过政府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推送；

充分利用开放单位己有的宣传设备，如大屏幕等，播放宣传影像。 

3.2.5 宣传动员 

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提前做好宣传工作，利用网站、媒体等信息

平台，提前公布开放时间、地点、内容、报名方式、行程路线等信息。 

在电视、广播、报刊、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和渠道宣传报道公众

开放工作情况。 

3.3 活动实施 

3.3.1 报名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开放一般采取报名预约的方式，公众开放活 

动前，开放单位应组织好报名工作，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上公布 



活动时间、内容、地点、参观要求以及报名方式、报名开始和截止时

间、可接待的人数、报名需填写的信息。 

开放单位或有关主管部门应要求个人或团体在预约时如实填写

来访人员信息表，同时对来访人员信息进行审核，对于提供资料不全

或资料虚假的人员，可以拒绝其参观申请。 

开放单位根据审核情况及自身接待能力确定最终的参观名单，并

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上公布。对于通过信息审核的人员，开放单

位应将开放日程安排通过微信、短信或电话等方式进行告知。 

3.3.2 开放实施 

公众来访当日，开放单位应填写来访信息登记表，用于记录公众

来访信息。 

参观前，开放单位应对来访者进行安全教育，必要时签订安全承

诺书，明确安全责任。明确来访者参观过程中应遵守的规则，不可妨

碍设施正常运行。 

组织参观时，开放单位应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参观的组织引导，如

发放参观证、安全检查、指引、维持秩序、保证安全等。发放必要的

安全防护用具如安全帽、救生衣、防护耳塞等。 

现场参观结束后应设立提问交流环节，为参观者现场答疑解惑。 

3.4 总结反馈 

3.4.1 反馈调查 

开放单位应采取问卷、微信留言、邮件等形式进行开放活动效果

反馈，虚心接受社会公众的意见，不断改进与提高，使城市污水处理 



设施开放活动得以持续有效地开展。 

3.4.2 总结评估 

开放单位应对公众开放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评估，提炼经验，查找

问题，整理保存相关材料，将开放活动照片及总结报送主管部门并抄 

送环保部门。 

3.4.3 舆情跟踪 

在开放活动之后，开放单位应积极关注公众对开放活动的反应， 

关注舆情，主动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3.5 保密要求 

3.5.1 当涉及商业机密或自主产权信息时，开放单位可以设置屏障遮

挡，用示意图、原理图等形式代替，并说明情况；不宜拍照、录像的 

部分，需设立标识并说明情况。 

3.5.2 当媒体或非营利组织参观时，开放单位应进行告知，其发布信

息应以开放单位确认的信息、数据为准，不得泄露开放单位涉及商业 

机密或自主产权的信息。 

3.6 异常情况处理 

3.6.1 设备（仪表）发生故障或信息显示错误时，应在故障设备（仪

表）旁设立明显标识，提示设备（仪表）故障或信息错误。 

3.6.2 因行程安排冲突时，开放单位应提前规划，采取错峰、错时等

方式，妥善解决问题，尽量不要取消既定的计划安排。如遇突发情况

不具备开放条件时，开放单位应及时向公众说明情况，并公布下次预 



计可开放的时间。 

3.6.3 开放时如遇到紧急情况，开放单位应按照单位应急预案立即组

织参观者安全撤离，及时向公众公开突发情况及解决措施。参观中如 

果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启动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保证参观者的人

身安全。事后进行事故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 

3.6.4 开放单位应向公众明确，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需要在监护人的陪

同下参观。 

3.6.5 开放单位应有舆情应对预案，妥善应对设施公开过程中产生的

不利舆情。 

4 设施开放的管理 

4.1 开放单位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城市污水处理开放设施的监督管理， 

明确开放单位向公众公开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开放单位的检查和考 

核。 

4.2 环境保护部门应搭建社会公众、志愿者和城市污水处理单位交流

沟通的平台，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鼓励社会公

众、志愿者参与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公开的义务讲解和其他工作。 

4.3 开放单位应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公开

工作，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参观制度及管理规定。 

4.4 开放单位应在每年做预算时，提前预留相应预算，确保开放活动

能够扎实、长期开放。 

4.5 开放单位应对开放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和场所进行定期巡查，发

现设施存在故障或隐患的，应及时进行维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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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环保 

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指导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种类、内容、 

形式、具体要求和管理等内容。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组织制订。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大连市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大连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解释。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 

1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种类、内容、 

形式、具体要求和管理等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向公众开放的工作指导。 

2 总体要求 

2.1 开放种类 

可对公众开放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包括中央控制室、焚烧设

施、烟气净化设施、发电设施、垃圾吊控制室、渗滤液处理设施、烟

气排放公众显示屏等。除此之外，还应有渗滤液、飞灰、炉渣等样品

的展示。 

2.2 开放内容 

开放的内容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特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工艺流程、各类设施工作原理、控制二嗯英排放的有效方法、控制污

染物排放的有效方法、控制恶臭排放的有效方法、以及公众显示屏中

烟气排放和焚烧炉运行工况的实时数据，落实“装、树、联”。 

针对不同的公众群体，可以选择不同的开放内容。 

开放内容应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进步的情况不断更新。 



2.3 开放基本条件 

2.3.1 开放单位应具备本指南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设施种类，且设施运

行正常。 

2.3.2 开放单位应具备保障参观者安全的相关设施，确保参观过程的

安全，并对参观者进行安全教育。 

2.3.3 开放单位应配备设施开放的宣传材料；应有规划合理的参观路

线及路线标识或指引；应具备对参观者进行展示的显示设备等设施；

可配备与参观者交流互动的会议室。 

2.3.4 开放单位应有专（兼）职的讲解员，讲解员应经过本单位培训

并通过考核，开放单位可建立讲解员定期培训机制。 

2.4 开放形式 

2.4.1 设施场所的开放 

例行开放以参观讲解为主，开放单位可以采取现场观摩、对话交

流、政策咨询、知识讲座、座谈会议等形式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开放活动，可以开发图书资料、影像、公益广告、模型、展板、沙

盘、概况图、仪器设备运行流程图、动漫等产品向公众普及环保知识。 

对于不同群体应设计不同的讲解内容和展示形式，如对中小学

生，讲解内容应生动形象、浅显易懂，可以采取动漫资料或影像等活

泼形式进行展示；对于专业人群，讲解内容应科学严谨、规范专业， 

可以采用技术讲座的形式；对于环境影响的相关方，讲解内容应深入

浅出，科普为主，可以采用座谈会的形式，答疑解惑。 



开放单位还可以集体组织的形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

家学者、社会组织、媒体代表、学生、企业员工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

开放活动。 

2.4.2 其他开放形式 

开放单位应不断创新开放形式，利用媒体、网站、微信、微博等

平台主动向社会进行信息公开和设施开放，还可以采用进社区、进广

场、进校园等形式，主动宣传和普及环保知识，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

意识。 

2.5 开放工作程序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工作程序分为活动准备、活

动实施和总结反馈三个阶段，详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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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要求 

3.1 开放计划 

3.1.1 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开放单位应制定年度设施开放计划， 

报送主管部门并抄送环保部门，每两个月应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开放活

动。有条件的开放单位可以适当增加开放的频次，并区分常规类、专

题类等开放类别。 

3.1.2 计划中应包含：确定开放具体时间，包括报名信息发布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正式参观时间等；确定开放内容，包括开放设施名称、 

数量、简介、功能、作用等；确定接待规格，包括接待范围、接待能

力、接待频次、接待参观时长等；拟定接待计划，包括讲解及摄影摄

像人员分工、场地布置、参观路线、便民设施等；拟定前期宣传计划： 

监测（检测）单位可利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渠道进行宣传，也

可由政府环保部门、社会团体等机构牵头联系媒体进行开放活动宣

传；拟定应急计划，如预约参观人数较多时应适当增加开放次数，制

定突发事件安全应急预案等。 

3.2 活动准备 

开放单位需完成以下准备工作：人员组织和培训、开放设施准备、 

安全防护措施准备、宣传品准备和宣传动员。 

3.2.1 人员组织和培训 

根据接待计划确定讲解员、引导员、摄影摄像人员数量，开放单

位应对讲解员、引导员和摄影摄像人员进行培训和现场演练，讲解员 



需经本单位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3.2.2 开放设施准备 

开放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要确保运转正常，并且排除运行中

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监控数据应真实准

确。 

3.2.3 安全防护措施准备 

开放单位应做好现场防护措施，保证参观者在活动中的安全。开

放的垃圾处理设施现场应设置安全警示、危险源标识、安全出口、安

全警戒带等。开放单位应在危险区域加装防护栏，采用地面引导线指

示参观者在安全区域活动。开放单位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准备口罩、安

全帽等安全防护用具。 

3.2.4 宣传品准备 

开放单位应制作系列宣传品：制作宣传手册适当配发给参观者；

录制宣传视频，现场播放或通过政府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推送；制

作仪器设备、点位布设模型，在展示厅向公众展示；充分利用开放单

位已有的宣传设备，如大屏幕等，播放宣传影像。 

3.2.5 宣传动员 

各地环保部门要提前做好宣传动员，利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 

提前公布开放时间、地点、内容、报名方式、行程路线等信息。在电

视、广播、报刊、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和渠道宣传报道公众开放

工作情况。发挥环保志愿者的积极性，对环保公众开放工作进行宣传 



动员。鼓励参观人员通过自媒体发表参观体验和感受，扩大环保公众

开放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公众参与。 

3.3 活动实施 

3.3.1 报名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开放一般采取报名预约的方式，公众

开放活动前，开放单位应组织好报名工作，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

上公布活动时间、内容、地点、参观路线、参观要求以及报名方式、 

报名开始和截止时间、可接待的人数、报名需填写的信息等内容。 

开放单位应要求个人或团体在预约时如实填写来访人员信息表， 

同时对来访人员信息进行审核，对于提供资料不全或资料虚假的人

员，开放单位可以拒绝其参观申请。 

开放单位根据审核情况及自身接待能力确定最终的参观名单，并

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上公布。对于通过信息审核的人员，开放单

位应将开放日程安排通过微信、短信或电话进行告知。 

3.3.2 开放实施 

公众来访当日，开放单位应填写来访信息登记表，用于记录公众

来访信息。 

参观前，开放单位应对来访者进行安全教育，必要时签订安全承

诺书，明确安全责任。明确来访者参观过程中应遵守的规则，不可妨

碍设施正常运行。 

组织参观时，开放单位应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参观的组织引导，如

发放参观证、安全检查、指引、维持秩序、保证安全等，发放必要的 



安全防护用具如安全帽、防护服、口罩等。 

现场参观结束后应设立提问交流环节，为参观者现场答疑解惑。 

3.4 总结反馈 

3.4.1 反馈调查 

开放单位应采取问卷、微信留言、邮件等形式进行开放活动效果

反馈，虚心接受社会公众的意见，不断改进与提高，使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开放活动得以持续有效地开展。 

3.4.2 总结评估 

开放单位应对公众开放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评估，提炼经验，查找

问题，整理保存相关材料，将开放活动照片及总结报送主管部门并抄

送环保部门。 

3.4.3 舆情跟踪 

在开放活动之后，开放单位应积极关注公众对开放活动的反应， 

主动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3.5 保密要求 

3.5.1 当涉及商业机密或自主产权信息时，开放单位可以设置屏障遮

挡，用示意图、原理图等形式代替，并说明情况；不宜拍照、录像的

部分，需设立标识并说明情况。 

3.5.2 当媒体或非营利组织参观时，开放单位应进行告知，其发布信

息应以开放单位确认的信息、数据为准，不得泄露开放单位涉及商业

机密或自主产权的信息。 



3.6 异常情况处理 

3.6.1 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或信息显示错误时，应在故障仪器（设

备）旁设立明显标识，提示仪器故障或信息错误。 

3.6.2 因行程安排冲突时，开放单位应提前规划，采取错峰、错时等

方式，妥善解决问题，尽量不要取消既定的计划安排。如遇突发情况

不具备开放条件时，开放单位应及时向公众说明情况，并公布下次预 

计可开放的时间。 

3.6.3 开放时如遇到紧急情况，开放单位应按照单位应急预案立即组

织参观者安全撤离，及时向公众公开情况说明及解决措施。参观中如

果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启动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保证参观者的人 

身安全。事后进行事故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 

3.6.4 开放单位应向公众明确，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需要在监护人的陪 

同下参观。 

3.6.5 开放单位应有舆情应对预案，妥善应对设施公开过程中产生的 

不利舆情。 

3.6.6 如有参观人员在参观过程中提出额外的参观要求，开放单位应

在能够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组织公众参观。 

4 设施开放的管理 

4.1 开放单位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公开的管理， 

明确开放单位向公众公开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开放单位的检查和考 

核，并将情况向社会公开。 

10 



4.2 环境保护部门应搭建社会公众、志愿者和开放单位交流沟通的平

台，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鼓励社会公众、 

志愿者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公开的义务讲解和其他工作。 

4.3 开放单位应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相关开放设施的公开工作， 

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参观制度及管理规定。 

4.4 开放单位应在每年做预算时，提前预留相应预算，确保开放活动

能够扎实、长期开放。 

4.5 开放单位应对开放的相关设施和场所进行定期巡查，发现设施存

在故障或隐患的，应及时进行维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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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环保

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指导危险废物和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向公众开 

放的种类、内容、形式、具体要求和管理等内容。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组织制订。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大连市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大连东泰有机 

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

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试行） 

1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向公众开

放的种类、内容、形式、具体要求和管理等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单位向公众开

放相关处理设施的工作指导。 

2 总体要求 

2.1 开放种类及内容 

开放内容包括处理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种类、特点、 

处理原理、工艺流程及最终去向。可对公众开放的危险废物处理设施

包括危险废物预处理车间、危险废物填埋场、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实

时在线监测系统、化验室等。可对公众开放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设施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贮存场地、拆解场地、拆解产物贮存场地、 

相关污染防治设施，以及信息管理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展示、样品陈

列室等。 

针对不同的公众群体，可以选择不同的开放内容。 

开放内容应根据管理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不断更新。 



2.2 开放基本条件 

2.2.1 开放单位应具备本指南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设施种类，且设施运

行正常。 

2.2.2 开放单位应具备保障参观者安全的相关设施，确保参观过程的

安全，并对参观者进行安全教育。 

2.3.3 开放单位应配备设施开放的宣传材料；应有规划合理的参观路

线及路线标识或指引；应具备对参观者进行展示的显示设备等设施；

可配备与参观者交流互动的会议室。 

2.3.4 开放单位应有专（兼）职的讲解员，讲解员应经过本单位培训

并通过考核，开放单位可建立讲解员定期培训机制。 

2.3 开放形式 

2.3.1 设施场所的开放 

例行开放以参观讲解为主，开放单位可以采取现场观摩、对话交

流、政策咨询、知识讲座、座谈会议等形式开展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开放活动，可以开发图书资料、影像、公益广告、 

模型、展板、沙盘、概况图、仪器设备运行流程图、动漫等产品向公

众普及环保知识。 

对于不同群体应设计不同的讲解内容和展示形式，如对中小学

生，讲解内容应生动形象、浅显易懂，可以采取动漫资料或影像等活

泼形式进行展示；对于专业人群，讲解内容应科学严谨、规范专业， 

可以采用技术讲座的形式；对于环境影响的相关方，讲解内容应深入 



浅出，科普为主，可以采用座谈会的形式，答疑解惑。 

开放单位还可以集体组织的形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

家学者、社会组织、媒体代表、学生、企业员工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

开放活动。 

2.3.2 其他开放形式 

开放单位应不断创新开放形式，利用媒体、网站、微信、微博等

平台主动向社会进行信息公开和设施开放，还可以采用进社区、进广

场、进校园等形式，主动宣传和普及环保知识，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

意识。 

2.4 开放工作程序 

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工作程序

分为活动准备、活动实施和总结反馈三个阶段，详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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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要求 

3.1 开放计划 

3.1.1 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开放单位应制定年度设施开放计划

并报送环保部门审核，每两个月应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开放活动。有条

件的开放单位可以适当增加开放频次，并区分常规类、专题类等开放 

类别。 

3.1.2 计划中应包含：确定开放具体时间，包括报名信息发布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正式参观时间等；确定开放内容，包括开放设施名称、 

数量、简介、功能、作用等；确定接待规格，包括接待范围、接待能

力、接待频次、接待参观时长等；拟定接待计划，包括讲解及摄影摄

像人员分工、场地布置、参观路线、便民设施等；拟定前期宣传计划： 

监测（检测）单位可利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渠道进行宣传，也

可由政府环保部门、社会团体等机构牵头联系媒体进行开放活动宣

传；拟定应急计划，如预约参观人数较多时应适当增加开放次数，制 

定突发事件安全应急预案等。 

3.2 活动准备 

开放单位需完成以下准备工作：人员组织和培训、开放设施准备、 

安全防护措施准备、宣传品准备和宣传动员。 

3.2.1 人员组织和培训 

根据接待计划确定讲解员、引导员、摄影摄像人员数量，开放单

位应对讲解员、引导员和摄影摄像人员进行培训和现场演练，讲解员 



需经本单位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3.2.2 开放设施准备 

开放的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要确保运转正常， 

并且排除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生产运行数据应真实准确。 

3.2.3 安全防护措施准备 

开放单位应做好现场防护措施，保证参观者在活动中的安全。开

放设施现场应设置安全警示、危险源标识、安全出口、安全警戒带等。 

开放单位应在危险区域加装防护栏，采用地面引导线指示参观者在安

全区域活动。开放单位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准备安全帽、防护耳塞、口

罩、防护服等安全防护用具。 

3.2.4 宣传品准备 

开放单位应制作系列宣传品：制作宣传手册适当配发给参观者；

录制宣传视频，现场播放或通过政府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推送；充

分利用开放单位己有的宣传设备，如大屏幕等，播放宣传影像。 

3.2.5 宣传动员 

各地环保部门要提前做好宣传动员，利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 

提前公布开放时间、地点、内容、报名方式、行程路线等信息。在电

视、广播、报刊、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和渠道宣传报道公众开放

工作情况。发挥环保志愿者的积极性，对环保公众开放工作进行宣传

动员。鼓励参观者通过自媒体发表参观体验和感受，扩大环保公众开

放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公众参与。 



3. 3 活动实施 

3.3.1 报名 

公众开放活动一般采取报名预约的方式，公众开放活动前，开

放单位应组织好报名工作，应至少提前一周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

上公布活动时间、内容、地点、参观路线、参观要求以及报名方式、 

报名开始和截止时间、可接待的人数、报名需填写的信息等内容。 

开放单位应要求个人或团体在预约时如实填写来访人员信息表， 

同时对来访人员信息进行审核，对于提供资料不全或资料虚假的人

员，开放单位可以拒绝其参观申请。 

开放单位根据审核情况及自身接待能力确定最终的参观名单，并

在网站、媒体等信息平台上公布。对于通过信息审核的人员，开放单

位应将开放日程安排通过微信、短信或电话进行告知。 

3.3.2 开放实施 

公众来访当日，开放单位应填写来访信息登记表，用于记录公众

来访信息。 

参观前，开放单位应对来访者进行安全教育，必要时签订安全承

诺书，明确安全责任。明确来访者参观过程中应遵守的规则，不可妨

碍设施正常运行。 

组织参观时，开放单位应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参观的组织引导，如

发放参观证、安全检查、指引、维持秩序、保证安全等，发放必要的

安全防护用具如安全帽、防护耳塞、口罩、防护服等。 

现场参观结束后应设立提问交流环节，为参观者现场答疑解惑。 



3.4 总结反馈 

3.4.1 反馈调查 

开放单位应采取问卷、微信留言、邮件等形式进行开放活动效果

反馈，虚心接受社会公众的意见，不断改进与提高，使危险废物和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开放活动得以持续有效地开展。 

3.4.2 总结评估 

开放单位应对公众开放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评估，提炼经验，查找

问题，整理保存相关材料，将开放活动照片及总结报送环保部门。 

3.4.3 舆情跟踪 

在开放活动之后，开放单位应积极关注公众对开放活动的反应， 

主动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3.5 保密要求 

3.5.1 当涉及商业机密或自主产权信息时，开放单位可以设置屏障遮

挡，用示意图、原理图等形式代替，并说明情况；不宜拍照、录像的

部分，需设立标识并说明情况。 

3.5.2 当媒体或非营利组织参观时，开放单位应进行告知，其发布信

息应以开放单位确认的信息、数据为准，不得泄露开放单位涉及商业

机密或自主产权的信息。 

3.6 异常情况处理 

3.6.1 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或信息显示错误时，应在故障设施旁设立明

显标识，提示设施故障或信息错误。 



3.6.2 因行程安排冲突时，开放单位应提前规划，采取错峰、错时等

方式，妥善解决问题，尽量不要取消既定的计划安排。如遇突发情况

不具备开放条件时，开放单位应及时向公众说明情况，并公布下次预

计可开放的时间。 

3.6.3 开放时如遇到紧急情况，开放单位应按照单位应急预案立即组

织参观者安全撤离，及时向公众公开突发情况及解决措施。参观中如

果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启动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保证参观者的人

身安全。事后进行事故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 

3.6.4 开放单位应向公众明确，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需要在监护人的陪

同下参观。 

3.6.5 开放单位应有舆情应对预案，妥善应对设施公开过程中产生的

不利舆情。 

3.6.6 如有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提出额外的参观要求，开放单位应在

能够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组织参观。 

4 设施开放的管理 

4.1 环境保护部门应加强对开放单位的管理，明确环保处理设施向公

众公开的主体责任。 

4.2 环境保护部门应搭建社会公众、志愿者和环保处理设施开放单位

交流沟通的平台，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观环保处理设施，鼓励社会公

众、志愿者参与环保处理设施公开的义务讲解和其他工作。 

4.3 开放单位应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设施的公开工作，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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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责任制，制定参观制度及管理规定。 

4.4 开放单位应在每年做预算时，提前预留相应预算，确保开放活动

能够扎实、长期开放。 

4.5 开放单位应对开放的设施和场所进行定期巡查，发现设施存在故

障或隐患的，应及时进行维修。 

11 



抄 送：环境保护部机关各部门，各派出机构、直属单位。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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